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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鹿基分院 

醫療院所辦理轉診作業須知 

 

1. 本院提供便捷之轉診服務，由專人協助轉診病患及轉檢個案提供最正確的

諮詢和協助掛號服務，使患者能夠順利就醫及受檢，並負責追蹤各項診療

及檢查結果，且以最快速提供回覆給轉介醫院(醫師)，供轉介醫師為病患

做後續病情追蹤診斷、治療重要參考，歡迎各位醫師如有問題可以來電或

以 mail 方式洽詢。轉介中心服務範圍：轉診患者服務(急診、門診轉入)

轉檢患者服務、轉診轉檢報告回覆。 

2. 服務時間: 

週一至週六: 8:00~12:00     

週一至週五:13:30~17:30 

例假日、急診轉診患者，請直接至本院急診室辦理。 

3. 24 小時急診轉線:7779595 分機 7191 

4. 轉診中心諮詢電話:(04)7779595 分機 7166、7123 

5. 轉診中心 E-mail:704383@cch.org.tw 

 

壹、轉診目的 

一、為使各醫療機構達成分工及合作，以建立完整之醫療後援體系。 

二、強化基層及家庭醫師水準，減少醫療資源浪費。 

三、保障病人權益，使病人得到最適當之醫療照護，落實雙向轉診制度。 

貳、轉診對象：  

凡持醫院或診所所開立轉診單之病患，均為轉診病人。 

參、轉診依據：  

一、醫療法第七十三條：醫院、診所因限於人員、設備及專長能力，無法

確定病人之病因或提供完整治療時，應建議病人轉診。但危急病人應

依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，先予適當之急救，始可轉診。 

前項轉診，應填具轉診病歷摘要交予病人，不得無故拖車或拒絕。 

 

二、醫療法第七十四條：醫院、診所診治病人時，得依需要，並經患者或

其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家或關係人之同意，洽商患者原診治之醫

院、診所，提供病歷複製本或病歷摘要及各種檢查報告資料。原診治

之醫院、診所不得拒絕；其所需費用由病患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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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醫療法第七十五條:醫院得應出院病患之要求，為其安排適當之醫療場

所及人員，繼續追蹤照顧。醫院對尚未治癒而要求出院之病患，德要

求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人，簽具自動出院書。病

患經診治並醫醫囑通知可出院時，應即辦理出院或轉院。 

 

四、醫療法第五十條:醫院、診所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轉診業

務，應置適當人員，並對轉診病患做必要之處置。醫院、診所辦理前

項轉診業務應每月統計，並作成紀錄，以備主管機關之查核；醫院、

診所接受病人轉診者，亦同。 

 

五、醫院診所於接受轉診病人後，應於三日內將處理情形及建議事項，通

知原診治之醫院、診所。前項轉診病人接受駐院診治者，醫院應於其

出院後二星期內，將病歷摘要，送原診治ㄓㄧ願、診所。 

 

六、醫療法第五十二條: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七十四條所定轉診病歷

摘要應載明下列事項: 

         1.病人之個人基本資料。 

         2.主訴。 

         3.病史。 

         4.理學檢查、實驗室檢查、放射線檢查或超音波檢查之主要發現。 

         5.診斷。 

         6.治療經過，包括最近用藥或服用中之藥物與過去手術名稱及日期等。 

         7.注意事項、出院後醫囑或建議事項。 

         8.轉診病歷摘要並應載明轉診目的及建議轉診院所科別。 

           醫院、診所開具前項轉診病歷摘要時應作成複製本併同病歷保存； 

           收受轉診病歷摘要時，應將其併同病歷保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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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檢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例如：CT、、特殊X光檢查、超音

波、胃鏡、大腸鏡、肺功能、運

動心電圖、支氣管鏡、神經電氣

生理、腦波…等。 

例如：一般血液、

尿、糞、生化、血

清…等。 

需預約之檢查項目  不需預約之項目  

病人持轉檢單至轉介服務中心登錄記帳及開立檢查 

至相關部門接受檢查 

結果直接郵寄、E-MAIL或傳真轉介醫師 

病人轉回原轉介醫院診所繼續追蹤診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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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出流程 

 

依病患的問題需求轉出 

 

 

 

門診病患 急診或住院病患 

收到轉出回函交與原診治醫師閱畢歸檔 

追蹤轉出病患回函 

 醫師開立轉出轉

診單列印 

1.請至批價櫃臺

領取轉出轉診

單 

2.病患家屬持轉

出轉診單 帶往

欲轉診 

  醫療院所 

 

1.給予轉診指導 

2.依病患家屬之意願，先與轉

送醫療院所聯繫，並告知病

患需求，若病患有需要時代

為安排救護車 

3.病患家屬持轉出轉診單及 

  病歷摘要至欲轉之醫療院 

  所 

製作轉出統計報表並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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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入流程

 

轉回原轉介醫院(診所) 複診 轉回原轉介醫院(診所) 

接受檢查 
出院 

轉診醫師開立轉診單，至鹿基網站掛號或打電話至轉

診服務中心協助預約掛號 

病患持轉診單至轉診服務中心，轉診服務中心人員協

助掛號並指引至診間看診 

初步診療

結果回函 
各科門診就診 

領取處方、檢查單、繳費 

領藥 住院 入院現況回函 處理類別 

出院病歷摘要 離院 
診療

結果

報告 


